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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公司 2021 年年度 

报告的二次监管问询函》的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微电子”、“公司”）于 2022 年

6月 28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《关于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

年度报告的二次监管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22】0645号，以下简称“问询函”

）。《问询函》具体内容如下： 

依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号－年度报告的内

容与格式》（以下简称《格式准则第 2号》）等规则的要求，经对你公司 2021年

年度报告及你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5 日披露的《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 2021 年

年度报告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回复的公告》（以下简称回复公告）的事后审核，

根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3.1.1 条的规定，请你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

信息。 

1.年报及回复公告显示，2019年至 2021 年，公司购建固定资产、无形资产

和其他长期资产累计支出现金 27.55亿元，形成固定资产、在建工程 21.77亿元

，差额主要为采购设备预付款，以“其他非流动资产”科目核算。公司未按监管

工作函要求披露近三年长期资产支出、预付设备款前十大流入方的名称，也未说

明原因。公司年审会计师、独立董事均发表意见称，公司、控股股东等与资金流

入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，相关资金未直接或间接流入关联方。 

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2019 年至 2021 年长期资产支出、采购设备预付款前

十大流入方的成立时间、注册资本、主营业务、缴纳社保人数、最近一年一期的

营业收入及净利润，并说明其是否具备开展相关业务的资质、能力及判断依据；



（2）逐一说明无法披露上述资金流入方名称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符合《

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2.2.7 条关于信息披露暂缓和豁免的相关规定；（3）请年审

会计师、独立董事说明发表意见前采取的具体核查方法、过程和对应结论，是否

获取了资金流入方的具体信息及获取方式，逐一核实并说明公司未披露相关资金

流入方的原因及其合理性，发表的核查意见是否审慎、准确。 

2.回复公告显示，2021年末，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余额 5.83亿元，为采购

设备预付款，预付比例为 30%-50%不等。其中，2020 年与供应商 A、G 签订采购

合同并预付 1.32亿元，2021年与供应商 D签订采购合同并预付 3.8 亿元，均尚

未形成设备类资产。 

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自 2020年以来与供应商 A、G、D的具体交易情况，

包括签订采购合同、预付款项、设备到货及转入固定资产的具体时间，结合所采

购设备的类型、成新度、最终货源地等，分析说明采购周期长于一年的商业合理

性及大额预付的必要性，是否符合行业惯例；（2）预付供应商 A、G、D 相关款

项拟采购的设备是否由其生产，如否，补充披露最终供应商，并说明是否由公司

指定，相关预付款项是否存在转移支付安排，是否流向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或

其他关联方，是否存在其他潜在安排或限制性用途。请年审会计师结合对预付设

备款的函证及回函情况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年报及回复公告显示，公司电力电子器件基地项目预算金额 39.86亿元，

截至 2021 年末已投资 18.28亿元，累计投入资金占总预算的比例为 45.86%。该

项目预计于 2026 年竣工，预计产能为 8 万片/月；其中，原计划 2022 年实现 2

万片/月，受疫情和设备采购进度等影响调整至 2023 年完成该量产目标。截至

2021 年末，已建产能和实际产量为 5000 片/月，分别仅占阶段性量产目标、总

规划产能的 25%、6.25%，远低于资金投入比例。 

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电力电子器件基地项目达产进度明显滞后于资金投

入进度的原因及合理性，相关在建工程、固定资产的核算是否准确，相关资产是

否存在减值迹象；（2）结合原定项目时间表和实际建设进度，说明电力电子器

件基地项目月产 2 万片的量产目标预计完成时间从 2022 年延迟至 2023 年的具

体原因及合理性，相关因素前期是否可预见；（3）结合该项目目前已建产能、

实际产量、已投资金额、设备到位进度等，说明 2023年量产目标的可实现性。 



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披露，并于 2022 年 7 月 5 日之前披露对本问

询函的回复。 

由于《问询函》涉及的内容较多、工作量较大，且中介机构需在履行相应的

内部审核程序后方可出具核查意见，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将认

真落实本问询函的各项要求，公司将尽快完成回复工作并及时披露。公司指定的

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和上

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，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公

告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6月 29日 


